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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独家商业化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百洋医药与安斯泰来签署产品推广服务协议，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

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客户对公司的高度认可，有助于提高公司品牌影

响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协议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后在生效日生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

成采购任务、安斯泰来未能如期交付合作产品、外部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不可预

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百洋医药”）与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斯泰来”）签署了《推广服务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安斯泰来授权百洋医药对哈乐、卫喜康、贝坦利三款

特定产品规格和包装规格的产品（以下简称“哈乐合作产品”、“卫喜康合作产品”、

“贝坦利合作产品”，或合称“合作产品”）提供推广、销售、宣传服务（以下简

称“推广服务”）。本协议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生效，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止。如

发生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情形，协议期限将相应提前到期调整。若无违约情况且

未发生终止情形，协议期限自动顺延五年至 2031 年 8 月 31 日。 

本协议为独家商业化协议，属于公司日常性经营活动，不构成关联交易，审



批权限在总经理权限范围内，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协议的内部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10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滨口洋 

注册资本：3526.3336 万美元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号路 6 甲 3 号 

经营范围：医药品的制造、销售、开发及咨询；医疗器械的咨询；其他保健

品和卫生材料的制造、销售；为安斯泰来集团提供与医药品质量评价相关的技术

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否 

公司自 2019 年与安斯泰来合作，负责哈乐合作产品在全国零售渠道的品牌

运营，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6 月，公司运营的哈乐合作产品的收入分别

是1.54亿元、2.93亿元、1.88亿元，占品牌运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7.70%、13.52%、

14.52%。 

安斯泰来制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安斯泰来集团”）持有安斯泰来 100%

股权。安斯泰来集团是全球知名医药企业，根据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公布的

2020 年全球制药企业排名，安斯泰来集团排名第 19 位，具有全球竞争力及良好

的市场口碑。 

安斯泰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金状况良好，药品产能充足，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产品推广服务 

安斯泰来正式授权百洋医药在区域内，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要求进行哈

乐合作产品在指定市场、卫喜康合作产品以及贝坦利合作产品在区域内全部市场

的推广、销售、宣传。 

哈乐合作产品的推广服务区域为指定市场，即公立、私立医院等各类医疗机



构及“百洋零售市场”之外在中国（指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内的一切市场；卫喜康合作产品、贝坦利合作产品的推

广服务区域包括各类医疗机构及零售市场在内的区域（中国）内全部市场。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合作产品外，如百洋医药或安斯泰来需要启动哈乐、

卫喜康、贝坦利其他剂型和包装规格的销售，需双方协商一致，百洋医药享有优

先合作权（即优先享有对该等产品提供本协议项下推广服务的权利）。 

2、推广服务费 

(1) 贝坦利合作产品、卫喜康合作产品推广服务费 = 产品的不含税净出厂价 

*服务费率 *（当月安斯泰来沈阳工厂该产品的实际出厂盒数-当月该产品实际退

货盒数）*（1+6%）； 

(2) 哈乐合作产品推广服务费 = 产品的不含税净出厂价 *服务费率 *（当月

安斯泰来沈阳工厂该产品实际出厂盒数-当月百洋医药零售市场该产品实际出厂

盒数-当月哈乐合作产品指定市场的实际退货盒数）*（1+6%）。 

3、知识产权 

安斯泰来特此授权百洋医药根据本协议之目的就合作产品在区域的推广服

务使用商标、推广资料及培训资料。 

4、协议期限 

本协议的有效期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生效，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止。如发生

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情形，协议期限将相应提前到期调整。若无违约情况且未发

生终止情形，协议期限自动顺延五年至 2031 年 8 月 31 日。 

5、生效条件：本协议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

在生效日生效。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约后，公司哈乐合作产品授权区域将全面覆盖各类医疗机构及中国零

售市场，卫喜康合作产品、贝坦利合作产品的推广服务区域包括各类医疗机构及

零售市场在内的区域（中国）内全部市场。本次公司与安斯泰来合作，扩大公司

哈乐合作产品的授权区域，并新增授权卫喜康、贝坦利两类合作产品，意味着其



对公司品牌运营能力的认可，有助于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 

此外，贝坦利系公司首个国谈创新药产品，本次签约丰富了公司在泌尿领域

的品牌矩阵，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在原研药与创新药商业化的合作，后续如在授权

区域商业化成功，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合作预计对公司后续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

本次协议的履行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签署对于公司当期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2、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履行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

能面临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采购任务、安斯泰来未能如期交付合作产品、

外部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协议无法如期

或全面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产品推广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0 日 


